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教学厅函〔2018〕43 号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 

关于举办全国大中型企业面向 2019 届高校毕业生 

网上双选月活动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、国资委, 有关省、自治区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厅，部属各高等学校、部省合建各高等学校，各中

央企业： 

为做好 2019 届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促进高校毕

业生与国有大中型企业人才供需对接，教育部、国务院国资委定于

2018 年 11 月 20 日至 12 月 20 日联合举办“全国大中型企业面向 2019

届高校毕业生网上双选月”活动（以下简称“双选月”）。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组织机构 

 教 育 部 办 公 厅 

国 务 院 国 资 委 办 公 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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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办单位：教育部、国务院国资委 
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

（以下简称：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） 

二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教育部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(新职业网

www.ncss.cn)将开辟“双选月”活动专题页面，免费发布有关国有大中

型企业招聘信息与高校毕业生求职信息，同时将建立与国有大中型

企业网站的链接，供企业和高校毕业生免费浏览查询。 

（二）“双选月”活动期间,各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、各

高等学校就业信息网将利用全国大学生就业一站式服务系统，实现

网上招聘信息资源的有效共享，及时向高校毕业生发布招聘信息。 

（三）“双选月”活动期间, 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

官方微信（公共号：ncssweb）将及时发布“双选月”活动动态，推送

国有大中型企业最新招聘信息。 

三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请各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门与各高等学校积极做

好本次“双选月”活动的组织和宣传工作，安排专人负责，在网站显著

位置放置统一宣传图片（宣传图片在新职业网本通知文件页面下

载），利用本级微信公众号宣传招聘活动，并及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 

（二）请各中央企业与地方国资委及时将本通知转发至所属企

业和所监管的国有企业，尽快做好需求信息的收集整理工作，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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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求及时上报，并根据本企业公开招聘工作的要求，认真组织好报

名、笔试、面试等相关招聘工作。 

（三）请参与“双选月”活动的企业将用人需求（包括所属总公司

名称、本公司名称、单位性质、所属行业、单位地址、联系方式与

招聘需求等关键信息）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前报送

至教育部就业指导中心。 

（四）各高校应届毕业生应积极响应本次网上招聘活动,同时，

为实现自身与职位最优匹配，各毕业生应认真结合自身职业规划选

择合适职位投递简历。 

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

教育部高校学生司：简成章，电话 010-66097835； 

国务院国资委综合局：孙家琛，电话 010-63192686； 

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：习俊男，

电话 010-62111790，邮箱 zph@ncss.org.cn。 

 

    

    

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 

2018 年 10 月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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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部内发送：有关部领导，办公厅、就业指导中心 

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


